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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合同金额合计 1,885.25 万美元（不含税，折合人民币约 13,517.23 万元，

下同），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2、合同的实施预计将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四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对公司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落实公司战略发展目标产生积极影响。 

3、合同虽已正式签署并正式生效，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因外部宏

观环境重大变化、政策变化以及其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合同无法

全面履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情况 

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共

和国某矿业公司旗下两处矿山项目签订了《标准供货合同》，合同金额合计

1,885.25 万美元。 

公司 2025 年 2 月与该客户签订了 5 年期《备件供货合同》，为该客户提供

磨机进料端衬板、筛板、护板等选矿备件，合同金额合计 2,265.76 万美元（不含

税，折合人民币约 16,248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2 月 21 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

告》。 

上述 2 份五年期合同累计金额 4151.01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29,765.23 万

元。以上合同系日常经营性合同，公司已履行了签署合同的内部审批程序。本次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或《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客户情况 

根据合同相对方的保密要求，本次具体交易信息属于商业秘密、商业敏感信

息，公司在履行信息豁免披露的内部程序后，对销售对象和合同内容的有关信息

予以豁免披露。 

（二）类似交易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与对手方类似交易情况如下： 

客户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金额 

（万元） 

占当年 

收入比 

金额 

（万元） 

占当年 

收入比 

金额 

（万元） 

占当年 

收入比 

矿山 A 792.05 1.35% 668.03 0.82% 847.23 0.92% 

矿山 B 1014.37 1.73% 843.64 1.03% 757.49 0.82% 

合计 1806.42 3.09% 1511.67 1.85% 1604.72 1.74% 

注：上表中在计算“占当年收入比”时已扣除当年 EPC 业务收入。 

（三）履约能力分析 

该客户是一家高增长的铜业公司，客户核心业务为大型露天铜矿的开采、选

矿及冶炼，覆盖铜产业链全流程。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大型铜生产商，全球前十

大矿业集团之一。2023 年金属铜产量超过 40 万吨，2024 年 1-6 月铜产量为 19.1

万吨，属于全球超大铜业公司，资金实力雄厚，本合同履约风险较小。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标的 

为该客户提供钢橡复合管、圆筒筛、圆筒筛护板、筛板等选矿备件。 

（二）合同金额及付款方式 

合同金额合计 1,885.25 万美元，本次签订的是 5 年期长期供货合同。根据合

同约定，客户将根据实际需求分次下订单。货款的支付时间为收到货后 30 天。 



（三）交货时间 

客户可根据《标准供货合同》的要求随时下达任何数量的发货订单，卖方根

据订单详情或发货单中指定的约定交货日期，将货物交付到交货地点。 

（四）责任限制 

1、无论《标准供货合同》中有任何相反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一方都

不对另一方承担任何特殊或间接损失或损害。包括收入损失、生产停工、产品损

失、合同损失或利润损失，无论这些损失或损害是由于合同诉讼、侵权行为（包

括但不限于疏忽）、产品责任、法定责任或任何其他原因引起的。 

2、在任何情况下，卖方因《标准供货合同》或与供应相关的所有索赔承担

的最大总责任，不得超过买方根据《标准供货合同》支付的供应金额。 

（五）违约责任 

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如任何一方违约则按合同约定承担相

应责任。 

（六）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签订对公司影响 

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

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重大依赖。本合同的签

署有利于交易双方建立更深的合作伙伴关系。 

上述合同的签订，充分体现了公司选矿设备及备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技术优

势，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提升了公司品牌的知名度，为公司进一步开拓国

际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合同的顺利履行预计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合同要

求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经营

业绩的影响情况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五、风险提示 

1、合同虽已正式签署并正式生效，实际订购的货物数量由根据本供货合同

发出的单独发货订单规定，可能少于最高数量，因此合同总金额可能会降低。 

2、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因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化、政策变化以及其

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合同无法全面履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根据后续合作的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客户签订的《标准供货合同》。 

特此公告。 

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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